
证券代码：605020         证券简称：永和股份        公告编号：2023-043 

债券代码：111007         债券简称：永和转债 

浙江永和制冷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增持计划实施完成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增持计划的基本情况：浙江永和制冷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长兼总经理童建国先生计划自 2022年 7月 11日起

12 个月内，以其自有资金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系统集中竞价或大宗交易方式择

机增持公司股份，增持股份的金额不低于人民币 8,000 万元且不超过人民币

16,000 万元。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2 年 7 月 12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披露的《关于控股股东增持公司股份及后续增持计划的公告》

（公告编号：2022-056）。 

 增持计划的实施情况：2022 年 7 月 11 日至 2023 年 4 月 28 日期间，童

建国先生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系统以集中交易竞价方式累计增持公司股份

4,920,202 股，占目前公司总股本的 1.82%，累计增持金额约为 15,539.17 万元。

本次增持计划已实施完成。 

一、增持主体的基本情况 

（一）增持主体：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长兼总经理童建国先生。 

（二）增持主体已持有公司股份的数量及比例：本次增持计划实施前，童建

国先生直接持有公司股份 119,377,500股，占增持前公司总股本的 44.25%，童建

国先生及其一致行动人宁波梅山保税港区冰龙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童利

民、童嘉成、童乐合计持有公司股份 143,582,500 股，占增持前公司总股本的

53.23%。 

二、增持计划的主要内容 

基于对公司未来发展前景的信心及对公司长期投资价值的认可，公司控股股



东、实际控制人、董事长兼总经理童建国先生计划自 2022 年 7 月 11 日起 12 个

月内，使用自有资金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系统以集中竞价或大宗交易方式增持公

司 A股股份，增持金额不低于人民币 8,000万元且不超过人民币 16,000 万元（含

首次增持股份金额）。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2年 7月 12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

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浙江永和制冷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控股股东增持

公司股份及后续增持计划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056）。 

三、增持计划的实施结果 

2022年 7月 11 日至 2023年 4月 28日期间，童建国先生通过上海证券交易

所交易系统以集中交易竞价方式累计增持公司股份 4,920,202 股，占目前公司总

股本的 1.82%，累计增持金额为 15,539.17万元，本次增持计划已完成。 

本次增持计划实施完成后，童建国先生直接持有公司股份 124,297,702 股，

占目前公司总股本的 45.90%，童建国先生及其一致行动人宁波梅山保税港区冰

龙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童利民、童嘉成、童乐合计持有公司股份

148,502,702股，占目前公司总股本的 54.84%。 

四、律师核查意见 

北京市环球律师事务所律师认为，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增持人不存在

《管理办法》规定的不得收购上市公司股份的情形，具备实施本次增持计划的主

体资格；增持人本次增持系通过上交所交易系统进行，本次增持的行为符合《证

券法》《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本次增持属于《管理办

法》规定的免于发出要约的情形；公司已就本次增持履行了现阶段所需的信息披

露义务。 

五、其他事项说明 

（一）本次增持计划的实施未导致公司股权分布不具备上市条件。本次增持

计划符合《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部门规章及上海证

券交易所业务规则等有关规定。 

（二）童建国先生在本次增持计划实施期间严格遵守中国证监会、上海证券

交易所关于上市公司权益变动及股票交易敏感期等相关规定。 

 

特此公告。 

 



 

 

浙江永和制冷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 4月 29日 


